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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前面

尤凤伟

大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北京出版社提议出一本《从

〈生存〉到〈鬼子来了〉》的书，介绍一下在拍摄中即广受

媒体关注的电影《鬼子来了》的来龙去脉，龙者即我的小

说《生存》，脉者即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《鬼子来

了》。我觉得既然出版社愿出，读者也可能愿读，对各方面

都不是一件坏事。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答应了。当然有些事情

还须与电影制作方商量，如书中是否要收入电影分镜头剧

本，剧照及其他电影资料。因当时我还不知道购买我小说独

家改编权的阳光公司已解体，也不知道已改换门庭由中国电

影合作制片公司、北京华谊兄弟广告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博现

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香港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四家公司

在拍摄，由于是阳光公司的艺术总监姜文执导该片，我就一

直以为是阳光公司在拍摄，这样出书的事自然要与姜文商

谈。于是我去了外景地与姜文谈到该书出版事宜。姜文听后

立即表示不同意出这本书，说法是等电影拍完了由他出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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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他原先拍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也出过书。听他这么

一讲，我觉得还是从“大面”从“总体”考虑为好，便不

再坚持。回北京后对北京出版社讲了，他们也表示理解。出

书的事便搁置下来。直到今年春天我极偶然地知道我的作品

已由华亿等四家公司在拍摄，这时再综合在此之前摄制方诸

多不正常的行为方式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已被严重侵权。关

于侵权以及后来与四家公司打起的官司之种种过节，我已在

这本书中的我与薛原的访谈文章中有较详尽叙述，在此不加

赘言。话题再回到这本书，读者或许会问：为什么现在又决

定出版这本书了呢？有句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在侵权事件

发生且又打起了官司，所有的一切都与开初有了很大的迥异

了的时候，如果说以前确有什么“大局”、 “总体”需要

“维护”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两样东西都像美丽的建筑物一样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已经瓦解，不再存在了。既然别人可以肆

无忌惮地侵权，完全忽略你的存在，那你又何必一厢情愿地

去恪守一种早被人摧毁了的事物呢？

这里也许还须提及一下某报对此书的“推动”。自官司

起后，该报便以《〈鬼子来了〉惹鬼上身》为题发表报道，

在法庭尚未判决之前先以“鬼”类将我在“舆论法庭”宣

判。而后又以《姜文大惑不解》为题发表了访谈文章，俱

是姜文的一面之词，也俱是不实之词。自从官司起后我一直

对媒体保持缄默，因为我觉得法庭自会有公断。但看到某报

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后，我觉得似不应

再沉默下去。有言曰谣言千遍是真理，若你不说话，别人说

的也就成为了被认可的事实。于是就对一采访记者谈了对

《姜文大惑不解》一文的看法，后形成了一篇访谈性文章

《姜文大惑不解？》，以电子邮件方式投寄到某报。尔后这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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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便如同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，但

这家媒体如此的厚此薄彼却不得不让我深思。这时我脑中就

出了那句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的名言，我觉得只有靠

自己才能把一些事情说清楚。于是我决定依照我自己的意

愿，出版属于我自己的书，同时通过这本书将我想向读者表

达的信息传递出去。相信读者读完这本书，会对从小说

《生存》到电影《鬼子来了》的演变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诉

讼将会有一个明晰的了解。

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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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鬼子来了》官司谈

尤凤伟摇薛原

摇摇拍摄中的电影新片《鬼子来了》近期颇受媒体关注，
“姜文自编自导自演”、“编剧述平、史建全也当了演员”等

消息爆炒而出。却少有报道提到《鬼子来了》其实改编自

中篇小说《生存》，小说作者与电影文学剧本编剧均为青岛

作家尤凤伟。一九九九年五月，尤凤伟将《鬼子来了》的

四家摄制单位送上法庭，八月二十三日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

民法院公开对此案做出审理。

为全面了解从《生存》到《鬼子来了》这一侵权事件

的来龙去脉，薛原对尤凤伟进行了一次问答式访谈———尤凤

伟较详尽地谈了从小说到电影的演变过程，谈了在电影拍摄

过程中遭受侵权无可争辩的事实，以及对有关媒体在报道姜

文对官司有悖事实的“证言”之反驳，相信读者看后会对

《鬼子来了》事件会有一个明晰的了解。最后话题又由官司

转到对中国电影界的一些看法以及他最新的创作情况等等。

———在中篇小说《生存》之前，尤凤伟曾将自己的十

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（后收入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

《尤凤伟文集》电影卷），其中七部被拍成电影与电视。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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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布谷催春》获国家奖。但尤

凤伟对以往由自己的作品改编拍摄成的电影均有遗憾之感，

而对后来由阳光灿烂公司购买并欲拍摄的《生存》抱有较

高期望值，却不料遭遇到自己的著作权被侵害，而且作品也

被改得面目全非这一事件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不得不

对簿公堂。

问：关于《鬼子来了》官司的情况大多是从媒体上得

知的，比如一开始对你起诉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、北京华

谊兄弟广告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博现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香

港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对你侵权的报道，再后

来对庭审的报道，以及个别媒体对姜文的访谈文章等，而从

媒体上却没看到你的谈话。对读者来说，可能到现在对

《鬼子来了》事件的真相还是没有清晰的了解，起码对你的

想法没有了解。你是否能打破从头说起的惯例，首先谈谈你

为什么要起诉这四家公司，他们到底侵害了你的什么权？

答：香港华亿公司等四家联合摄制公司（以下对这四

家公司简称为华亿等四公司）在没有得到我的授权的情况

下，擅自将我的小说《生存》改编拍摄成电影（即《鬼子

来了》，以下简称《鬼》片），当我知道这个现实时，《鬼》

片已接近摄制完成。他们的这种作法违反了《著作权法》

第五章第四十五条：“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以表演、播放、

展览、发行、摄制电影、电视、录相或者改编、翻译、注

释、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”，属侵权行为。这是侵权之

一；再有，从我看到的《鬼子来了》剧本（二稿），发现剧

本严重歪曲篡改了我的原作，可以说面目全非，我作品中熟

知的人名、地名一个也见不到了，全改了，我甚至怀疑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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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是由自己的作品而来。后来姜文也承认改动太大，只是

保留了前部分与个别细节。而问题比他说的还严重，这种作

法违反了《著作权法》关于改编作品必须保证原作“完整

性”的有关规定，这是侵权之二；另外，华亿等四公司在

未与作为著作权人的我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增加了三名编剧，

这是侵权之三。

问：根据媒体报道，你的小说《生存》的电影改编权

是授予了阳光灿烂制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光公司），怎

么后来影片又变成了由华亿等四公司拍摄？

答：这正是问题之所在，也正是侵权之所在。

———尤凤伟说由于时代的原因，他以前所拍的几部电影

均未签定过合同，均为口头协议（或曰君子协议），但并未

生出任何官司，且一直与摄制方关系良好。与北京阳光灿烂

公司所签协议是首次，而恰恰这部签了协议的作品倒生出了

是非。尤凤伟检讨自己，由于法制观念淡漠，跟不上形势发

展，因此便产生出对自己不利并可供对方加以利用的疏漏。

尤凤伟感叹大概现在已不是“君子时代”⋯⋯

问：以前你的小说作品也有多部被改编拍摄成了电影，

譬如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根据你的《五月乡战》改编拍摄的

电影新片《红盖头》，那么以前的这些合作是否发生过和上

述类似的侵权事件？

答：没有。以前根据我的作品拍摄而成的电影都没有和

制片方签定过正式协议，多是口头协议（君子协议），但却

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，更没有侵权事件的发生，大

家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互相尊重，有事协商；而这部《生存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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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是签定了合同，恰恰正是这部签定了合同的作品却发生了

纠纷。大概现在已经不属于“君子时代”。

问：能否谈谈与阳光公司签定合同的情况？这个问题可

能对大家了解侵权事件有所帮助。

答：谈《生存》的合同必须从《生命通道》的合同谈

起。在我的“抗战三部曲”中，《生命通道》是第一部，发

表后，北京的一个朋友也就是文化制作人谭路璐捎信给我，

说阳光公司要拍摄《生命通道》，希望我能到北京详谈。我

当时正好要和我的夫人宋宁到北京，到北京后联系上了谭路

璐。谭说阳光公司的艺术总监姜文正在京郊拍摄《秦颂》，

他离不开剧组，希望我能过去谈谈。接下来是谭陪我和宋宁

到了外景地，当时是晚上。姜文说阳光公司想取得我的小说

的电影改编权。我对姜文说，我看过你演的电影，没看过你

导的电影。姜文感觉我对他当导演持怀疑态度便马上说，那

好，回北京后请你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在北京阳光公司

我看了这部电影。后来（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）由阳光公

司总经理王刚出面与我签了协议书。这个合同内容是我的小

说电影改编权独家授予阳光灿烂公司，应阳光公司之邀我担

任编剧，合同三年内有效。这是关于《生命通道》的。

《生存》发表后，一九九六年五月谭路璐给我打来电

话，说阳光公司对《生存》更感兴趣，想先拍《生存》，如

果我同意她就来青岛签定协议书。六月四日谭路璐受阳光公

司总经理王刚委托从北京来到青岛我家，与我商谈有关问

题。经谈判我同意将小说《生存》的电影改编权独家授予

阳光公司，并担任电影文学剧本的编剧。我提出改编授权要

十万元，谭路璐说电影资金还未到位，能不能改编授权费少

一点，编剧费多一点，这样最后商定阳光公司付给我五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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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得《生存》小说的独家改编权。又达成“编剧费不低于

六万元”的口头原则协议。协议书当晚在我家签署。我夫

人宋宁在场。因为协议书事先已加盖阳光公司的图章及总经

理王刚的签字，由此可以确定谭路璐的身份是阳光公司的全

权代表，因此达成的口头协议也应该是有效的。另外，合同

上虽然打的是《生存》，但格式用《生命通道》的合同格

式，她说这是他们的通用合同格式，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就用

笔划掉，有些又填写上。但这份合同在整个官司中无关紧

要，因为我是和阳光公司签定的协议（于一九九九年六月

四日过期作废），问题是华亿等四家公司在没有得到我的授

权许可的情况下，擅自拍摄了我的作品，而且至今没有付给

我一分钱。

问：合同签定后，你什么时候向阳光公司提交的剧本？

答：当时根据阳光公司的要求，我很快写出电影《生

存》的文学剧本，寄给了阳光公司，他们很快打印出来，

又寄给我一份。一九九七年三月山东文艺出版社给我出文集

时，我就把《生存》电影剧本，包括《生命通道》和《五

月乡战》等电影剧本收入了其中的电影剧本卷中。后来便

没有电影拍摄的信息。

问：阳光公司什么时侯通知你电影开始拍摄呢？

答：大约在一九九八年年初，阳光公司的艺术总监姜文

打来电话，说电影准备开拍，拍摄这部电影要叫日本人投

资，他说日本人要了解作家的情况，要我写一份作者简介传

真过去。当时我正在参加会议，我抽便写好了一份便从宾馆

传了过去。姜文的这次电话是一个分水岭。从此之后，姜文

以及剧组（包括后来知道的华亿公司等），就再没主动与我

这个著作权人、剧本编剧联系过（再联系是起了官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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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在法庭庭审时，姜文他们提交了一个剧组十六个人

的证明，说我多次到剧组和拍摄现场。姜文在媒体上比如

《南方都市报》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）上回答采访时

说我从一开始改编、拍摄都和他在一起，似乎我对影片的改

编和拍摄都知道。这完全不是事实，真实情况是这样：第一

次到剧组（事实是那时剧组尚未成立，几个人而已）是一

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，我到北京送宋宁赴美国。到北京后就

和剧组联系，得知他们在中煤宾馆，我去了。在一个房间里

见到姜文与几个人（大约四五个人）在一起侃剧本，有副

导演，场记（一个女孩子）和写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的述

平和写电视剧《无悔追踪》的史建全。但姜文没介绍说述

平和史建全在这儿的身份，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姜文请来侃剧

本的，没想到是增加的编剧，而且编剧还包括姜文。姜文只

对我说他们在侃剧本，其他没作任何说明。姜文又就一些情

节细节和故事背景、民风民情向我做了询问，我一一回答，

别无他话。我离开剧组时，也不知道电影何时拍摄。但这次

我没有提出编剧费问题，我觉得此时提不合时宜，也没提出

其他问题，因为我一无所知。事实上当时阳光公司已经解

体，姜文已离开阳光公司。对此他一字不提。我始终以为是

阳光公司在拍我的《生存》。从此后我再也没有从剧组得到

任何关于电影拍摄的消息，只是从媒体上才得知一些消息。

问：既然华亿等四公司侵权，为什么到了影片拍摄接近

完成才予以追究呢？

答：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你，我不知道，没任何人告

诉我是由这四家公司在拍摄，无论是四家公司，还是阳光公

司，还是其他人等。著作权人不知道谁在拍摄自己的作品，

这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但却的的确确发生了，好像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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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（姜文一再想证实这一点）。但我要问一

句，假如我知道了已由这四家公司取代了阳光公司，我为什

么迟迟不与他们联系呢？何况他们还欠着我的稿费呢？

———一张海外报纸令侵权的华亿公司等四家公司由暗处

走向明处。由此方使尤凤伟得知谁在拍摄他的作品，是谁在

侵权。

问：你是从什么时侯才知道由华亿等四公司拍摄你的作

品的？

答：今年春天宋宁从美国寄来了一份 《美洲文汇周

刊》，上面有篇署名谢燕辰的《姜文鬼子拍完了》的文章，

开头的一段话是，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、北京华谊兄弟

广告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博现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、华亿影视

娱乐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故事片《鬼子来了》已于近日在

河北唐山封镜，进入后期制作。从这份海外报纸上，我才头

一回知道是这四家公司拍了这部电影。作为原小说作者及该

片编剧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文章的概要文字这样写：

“《鬼子来了》是姜文继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后执导的

第二部影片。在这部影片中，他不仅担任了编剧，还出演了

男主人公。该片主创阵容强大，云集了目前国内优秀的电影

创作人员。除顾长卫、吴大维及在影片中饰演女主角的影视

界新人姜鸿波外，《针眼警官》、《无悔追踪》等电视剧的编

剧史建全，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的编剧述平，表演艺术家

陈强、陈述，国际知名电影剪辑师魏辛杰等纷纷加盟影片，

充分保证了影片的制作水准。”

也就是从《姜文鬼子拍完了》这篇文章，我才知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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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四家公司在拍摄我的作品。

问：当你发现这四家公司在拍摄你的作品时，你是否想

到取得你作品改编授权的阳光公司是始作佣者？

答：当时不敢断定。按照著作权法，如果阳光公司这样

做，便明显违反了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的第四章第三十

五条（第四章第三十五条内容为：“取得某项专有使用权的

使用者，有权排除著作权人在内的一切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使

用作品，如果许可第三人行使同一权利，必须取得著作权人

的许可，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”）如果阳光公司置法律而

不顾，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，更何况阳光公司从来没

有和我谈过这件事，因此，我不敢断定。

问：那么你现在能不能明确，你的作品是由阳光公司转

卖给了华亿等四公司？

答：根据庭审情况以及华亿公司董事长董平在给我的电

话中所谈，我的作品转让到四家公司与阳光公司有关。被告

律师出示了阳光公司与四家公司补签的一份合作协议，董平

也说他手里有与阳光公司和姜文所签定的合作协议。请你注

意，这是一个十分扑朔迷离的事情，因为这里面有两份协议

的存在，一份是阳光公司和华亿等四公司签定的，另一份是

董平所说的姜文与四公司签定的，为什么一个作品的转让需

要签定两份协议呢？这是违反常规和常识的。所有违反常规

与常识的事物都有其隐秘的目的所在。

问：能否先谈谈不经你的许可，阳光公司与华亿等四公

司所签定的转让你作品的合作协议是否合法？

答：回答是肯定的：不合法。

问：你是说他们的这份合作协议不能改变侵权的事实？

答：不能。一点也改变不了。首先这是一份明显的补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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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合作协议，这份协议签定于法院已经受理了我的诉讼请求

之后，而且法院已经向他们下达了起诉书。就是说，侵权事

实已经成立。按常规，任何项目上的合作都是从头开始的，

而这份所谓的合作协议，却是在电影拍摄已近结束，阳光公

司与我签的合同还差两天到期的前题下签定的。这份协议，

显而易见是假的。所谓合作就是将我的作品“合作”给了

华亿等四公司，这不仅在法律上侵权，也是商业上的欺诈行

为。他们说因为没有“厂标”和资金，不得已才与别人合

作，那么这样阳光公司从一开始与我签定合同时便是一种不

当行为。另外，所谓的“合作”，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合作关

系。因为阳光公司并不是摄制方之一，既然这样，他们向四

公司提供的所有事项都是一种买卖关系，不是伙伴关系，他

们之间压根不存在合作关系。据说，为了使这种合作更

“逼真”，他们还搞了一个一揽子内容，即将我的作品与姜

文一起“合作”给了四家公司。阳光公司实质上已经解体，

姜文曾亲口对我讲，他已经离开了阳光公司（还说公司解

体后我的小说和剧本由他带出来了，就是归他了），既然如

此，现在又怎么“回归”了阳光公司，并且作为阳光公司

派出人员，“合作”给了华亿四公司，这显然不能自圆其

说，也是假的。姜文在四家公司担任的工作纯属他的个人行

为。在与阳光公司打交道的许多事情上，我都感受到他们的

不诚实态度。这个下面再说。

问：这么说阳光公司也构成了对你的侵权？

答：是的。但我和阳光公司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。

问：那么有没有起诉阳光公司的打算？

答：这个现在不好回答。我不想不停地打官司，当然这

还取决于阳光公司的态度。我希望能有一个完好的解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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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。只是不知能不能实现。

问：能不能谈谈董平所说的他们和姜文所签定的协议？

答：这个协议目前还没有拿出来，可以这样说，阳光公

司补签的合同是假的，而这个合同却是真的。这个协议是整

个侵权事件的症结所在。这个还可以放到下面再谈。

问：前面我说过，我对这场官司的信息大多是从媒体上

得知的，我发现媒体对这场官司很关注，有很多的报道文

章，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能否谈谈对这些媒体的报道的看

法？

答：正如你说，媒体对这件侵权案十分关注，关注也是

必然的，读者关注嘛，媒体自然也就关注了。总的看来，绝

大多数媒体报道是比较客观的，遵循了新闻报道的基本准

则。至于以前媒体没有报道我是该片原作者及编剧，这与他

们无关，因为他们没有从摄制方得到这方面的信息。如前面

所说的《姜文鬼子拍完了》一文的作者谢燕辰。在电话中

我问她，为什么在报道该片诸多主创人员的同时，却遗漏了

我。她说在电影封镜仪式上没有人谈到主创人员中有你，因

此，这与我无关。确与她无关。当然也有个别媒体，譬如某

报从一开始便违背了新闻原则，他们的第一篇有关该官司的

新闻报道题目便为《约鬼子来了 跃惹“鬼”上身？》（署名
“本报记者谢民”，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），不仅带有明显

的倾向性，还进行了人身攻击。在这里我倒要讨教那位姓谢

名民的新闻工作者，法院还没作出判决，你就走在法院的前

面，先下手为强，以“舆论法庭”判我有罪，不仅如此，

还将我打入非人，属鬼魈魍魉一类。此为何种道理？我与你

素昧平生近无怨远无仇，为何如此嘴臭出口伤人？如此所为

是不是因为我的大腿没有某某人的粗？无独有偶，今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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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日该报又刊登了一篇该报记者采写的《姜文大惑不解》

的访谈文章，这遭倒是开恩把我从鬼变成了人，但倾向性依

然隐于字里行间。其实这点小聪明小伎俩不过小儿科而已，

譬如开头，先用“作文”法“排笔”了几个尤凤伟没想到：

没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日后会被取材改编为一部知名度极高

的电影《鬼子来了》，没想到自己的一纸诉状引起了社会各

界的极大关注，没想到很多从未读过其小说的人都开始熟悉

尤凤伟的大名了⋯⋯这么一看，尤凤伟这个无名之辈不是沾

了某某人的大光了么，给别人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，你还有

什么不满足，还打什么官司呢？

（不知道这位记者是有意这样写，还是因为他对我国文

学界的情况不了解，其实尤凤伟勿需靠和“名人”打官司

来推销他自己和他的小说，因为他的作品至今已推出了多种

选集，譬如：《尤凤伟中短篇小说选》，青岛出版社一九八

八年第一版；《石门夜话》，作家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版；

《尤凤伟自选集》三卷本，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

版；《尤凤伟文集》四卷本，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

月第一版；《尤凤伟短篇小说精选》，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九

年一月第一版；小说集《金龟》，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

月第一版；小说集《战争往事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

年五月第一版，等等；根据尤凤伟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五部。

另外，尤凤伟多次获得过国家级小说、电影和电视奖。———

薛原注）

———尤凤伟索要编剧费也被姜文的一句 “拿合同看

看”、“让当事人证明”为由而拒绝，一副“铁面无私”的

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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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你刚才讲阳光公司的不诚实问题，能不能谈谈你所

知所感？

答：说来话长，先从《生存》的合同说起。因为合同

文本不很规范，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就用笔划掉，有些没有的

内容又填写上（由谭路璐执笔）。现在意识到当时忽略了一

个问题，这就是有关《生存》电影编剧费“不低于六万元”

的口头协议没写上。后来电影要开拍时，我拿出合同发现这

个合同有一个该划掉的“一并”字眼没有划掉。前面说过

《生命通道》的合同改编费和编剧费两项是合二为一的，因

此合同的第六条“甲方（阳光灿烂公司）将一并支付乙方

（尤凤伟）人民币⋯⋯”有一个 “一并”字眼，故这个

“一并”包含了两项内容，而《生存》只谈了电影改编权，

没谈编剧稿费，就不存在“一并”的问题，因此这个“一

并”应该划掉，但当时没有划掉，这是忽略了。我觉得这

个“一并”可能会让人误解成包含了编剧费，如甲方想利

用这一点疏漏也不是不可以，于是我就给谭路璐打电话，她

说她记得这件事，她说你放心不可能造成误解，不会出现这

种情况，后来她也表示没想到当时有这个忽略，这个“一

并”容易引起误解，她说她愿意证明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到外景地时，向姜文提出编剧稿费问

题，因这时资金已经到位。姜文表示没问题，问我什么时侯

走，我说第二天就走，他说时间来不及，要不等拍摄完外景

回北京再说。我说行。再一次谈稿费就是一九九九年春节后

在北京友好宾馆见到姜文时，他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说，拿

合同看看。他的态度和在唐山外景地时完全不同，我想他一

定是发现了合同中的那个疏漏的“一并”字眼并意识到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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